


玉溪市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公益性岗位补贴区级配套专项资金
2、 立项依据
根据玉人社发【2022】44号、云财规【2024】16号等文件要求，为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充分就业，保障我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设立公益性岗位补贴区级配套专项资金项目。
3、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4、 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开展时间
2026年1月至12月。
（二）项目具体内容
用于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革命伤残军人的补贴匹配的就业资金。
（三）保障措施
1、严格执行《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的通知》（玉人社发[2022]44号）文件精神。
2、按月督促用人单位到我单位申拨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及时按相关政策支付补贴资金。
3、按季对各用人单位在岗人员的在岗条件进行排查，对不符合在岗条件人员督促用人单位进行清退，确保资金的支出合规合法，保证资金的安全运营。
（四）项目实施的保障制度
在建章立制方面，我单位制定了《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预算管理制度》《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绩效考核办法》《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红塔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内控管理制度》。
5、 项目实施内容
用于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革命伤残军人的补贴及匹配再就业资金。
6、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330,000.00元，范围主要包括：
（一）全区共有150名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按现行的补贴标准每人每月2,020.00元测算，全年共需岗位补贴3,636,000.00元。
（二）150名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按现行的补贴标准1,077.00元/人月测算，全年共需社会保险补贴资金1,938,600.00元。
（三）全年所需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资金共计5,574,600.00元。以上两项补贴资金由中央和省市承担76%，由区级财政承担24%，区级财政承担资金为1,330,000.00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bookmark: _GoBack]按月支付补贴资金，每月110,833.00元。
8、 项目实施成效
公益性岗位设岗定员遵循因事设岗、以岗定员、总量控制、工作量满负荷、岗位不交叉不重复、岗位数量我区每年按150人安置，做到科学安排、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的作用。本项目体现了政府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关怀，对改善困难人员的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广大困难人员的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